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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代孔府档案中的 “手本”
吴佩林　吴伟伟

（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暨孔府档案研究中心，曲阜２７３１６５）

摘要：明代孔府档案中的手本，是孔府行移往来的一种重要文书。孔府与各官署之间行移往来的手本，其稿

本形式有草稿、定稿、正本、存本四种，形制各异；施用范围包括中央和地方，主要集中在地方层面。明代中后

期，孔府职役人员和民人所开手本，亦可作为清单、情况说明或凭证。手本在地方层面的行移往来，反映出手本

在处理非严格意义上的上下级关系的 特 殊 功 用，也 体 现 了 衍 圣 公 位 高 权 轻 的 身 份 特 点。研 究 明 代 孔 府 档 案 中 的

手本，能为洞见孔府的特殊地位及其行政运转机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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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府档案是指保存在山东曲阜孔子博物馆的孔氏

家族在族内外各项活动中形成的地方私家档案，起自

明嘉靖十三年 （１５３４），止 于 民 国 三 十 七 年 （１９４８），

共９０２１卷，其中明 代 档 案 止 于 崇 祯 十 七 年 （１６４４），

计６２卷３６１件，［１］内容包括袭封、宗 族、属 员、徭 役

刑讼、租税、宫廷、文书、资料、灾异九类，涉及 政

治、经济、思 想、文 化、宗 族 等 社 会 生 活 的 各 个 层

面。在孔府档案 中，公 文 种 类 繁 多，有 手 本、启 状、

勘合、禀、申等，部分文书形式在其他地方档案中罕

见。本文即对其中的 “手本”做一剖析。

关于 手 本，解 释 各 异，包 括 手 稿、手 册、公 文、

手写的诉讼、明清时下属见上司或门生见老师所用的

名帖等。［２］在档案 学 领 域 偶 有 提 及，但 也 仅 限 于 简 单

介绍。［３］近 年 来，李 萍、何 朝 晖、李 翼 恒 三 人［４］就 此

做了专门研究，从中央层面探讨了手本在行移往来中

的功能、地位变化及其原因、使用范围等，但对手本

在地方层面中的行移往来研究不足［５］。明代孔府档案

中，用作孔府与各官署之间行移往来的手本有３５件，

出现 “手本”二字达１００次，内容相 对 完 整，有 一 定

的连续性，为进一步研究手本在地方层面的行移往来

提供了可能。鉴此，本文拟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，以

新近开放的明代孔府档案 （以下均称孔府档案）为中

心，对其手本的稿本形式及其认定标准、施用对象等

诸问题 作 一 考 察，以 期 丰 富、深 化 目 前 的 古 文 书 研

究，也藉此为窥探孔府的特殊地位及其行政事务运转

机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。

１　手本的稿本形式及其认定标准

孔府档案的３５件 手 本 文 书 中，有 的 在 起 始 页 处

写有 “手本”二字［６］、“行 某 某 机 构 手 本 稿”［７］、 “与

某某 手 本”［８］、 “手 本 某 某 机 构”［９］、 “回 某 某 手

本”［１０］；有 的 在 结 束 语 和 结 尾 处 写 有 “须 至 手 本

者”［１１］、“一 手 本 行 某 某”［１２］、 “行 某 某 用 手 本”［１３］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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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右 用 手 本”［１４］字 样。这 些 形 式 是 判 定 手 本 文 书 的

依据。
根据笔 者 的 梳 理，现 存 孔 府 档 案 手 本 的 稿 本 形

式，有草稿、定稿、正本、存本四种。

图１　手本草稿［１６］

　　孔府档案手本中有较多的草稿，这类形式几乎不

见于清代南部档案、淡新档案一类的地方档案，弥足

珍贵。草稿，指非 正 式、无 效 力 的 文 稿，仅 供 修 改、

审批之用。［１５］雷荣广认 为： “如 果 我 们 发 现 某 一 文 稿

既未经判行，也无印章时，则应认识到它极可能是当

时未被 实 际 采 用 而 遗 留 下 来 的 草 稿”。［１７］由 此 可 知，

在孔府档案中，判定草稿的基本要素有两个，一是无

画行，二 是 无 用 印，且 两 项 要 同 时 具 备，如 图１所

示。因此，有 的 手 本 虽 然 有 批 语［１８］、有 类 似 于 后 面

讨论的正本或定稿 样 式［１９］，但 由 于 符 合 这 两 个 条 件，

笔者也将其认定为草稿。

图２　手本定稿［２１］

图３　手本定稿［２０］

图４　手本稿［２２］

定稿，指在草稿的基础上，经相关负责人审核认

可画行、用印，并在其上加书批语、签发人姓名及签

发时间而形成的。［２３］雷荣广认为，“凡 经 判 行 的 草 稿，
便转化成 了 现 今 意 义 的 定 稿。”［２４］由 此，本 文 判 定 孔

府档案中的 手 本 是 定 稿 的 基 本 要 素 为 “画 行、用 印”
两项，且满足其中一项即可。如图２有盖印，图３有

画行，均可判断为定稿。但须指出的是，孔府档案３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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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 （图４），虽有 盖 章，但 由 于 档 案 残 缺，不 能 窥 其 全

貌。故不能贸然推定其为定稿还是草稿。孔府档案定

稿的存 留 同 时 也 说 明 “定 稿 存 案 制 度”在 明 代 已 有

实施。
正本，通常是根据定稿印制或缮写的，具有标准

的格式，有负责人签署或盖有发文机关的印章等，是

发文机关进行工作 的 依 据，具 有 法 定 的 实 际 效 用。［２６］

其认定有 一 种 比 较 简 捷 的 方 式：如 果 保 存 在 受 文 机

构，且盖有发文 机 构 印 章，则 基 本 上 可 判 断 为 正 本。
孔府档案中，有钦差工部主事发给衍圣公一件盖有印

章的手 本，衍 圣 公 府 作 为 受 文 机 构，收 到 的 当 为 正

本。遗憾的是，此件档案为残件，无法窥其全貌，只

看到在起 始 页 写 有 “手 本”二 字，在 起 始 处 有 盖 印

（图５）。［２７］

图５　手本正本［２５］

　　存本，通常是指发文机关留存的照正本复制的样

本。存本和定 稿 一 起 归 卷 存 档，作 日 后 查 考 之 用。［２８］

存本也须盖 印 或 签 署。［２９］由 此 可 知，存 本 是 在 正 本 的

基础上产生的，如果发文单位仍然保存着和发出去的

正本形制一样的档案，基 本 上 可 判 断 为 存 本。通 过 对

比发现，如图６这 件 档 案，除 结 尾 日 期 后 有 事 由 外，
其形制和现存其它明代档案中各官署间行移往来所用

手本形制基本一致。［３０］从内容上看，此件档案受文者为

曲阜县，正本当存于县衙。而衍圣公府作为发文机构，
正本一般不会保存于府中，由此当认定此件为存本。

图６　手本存本［３１］

　　如果对稿本形式的认定标准不清楚，则在档案整

理中可能会将题名拟错。在已出版的 《孔子博物馆藏

孔府档案汇编·明代卷》中，就将图６的题名误拟为

“衍圣公府为捐产资族事 致 曲 阜 县 手 本 稿”。［３２］而 根 据

上面的分析推测，此件当为存本，而不是稿。其实辨

别稿与本，还有一个比较简便的方法，即遇到 “一立

案”三 字 （图２），即 可 认 定 为 稿。关 于 这 一 点，档

案专家张我德已有研究，他认为这是稿本中常见的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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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， “一”字 是 “右”之 意。如 “一 立 案”，誊 正 时

“一”字要换成 “右”字。“立案”二字用以指示文书

工作人员，表 明 本 文 件 反 映 的 问 题 要 单 独 立 一 个 案

卷，誊正时不录，在 “案”字位置上要换成行文动词

“咨”、“移”或 “劄付”之类字样。［３３］

２　手本的施用范围

以往对手本施 用 范 围 的 研 究 重 点 在 于 中 央 层 面，

较少涉及中央与地方、地 方 与 地 方 之 间。［３４］而 孔 府 档

案中的手本行移往来包括中央到地方至少１４个部门，
且施用范围主要集中在地方层面。

２．１　衍圣公府与中央的行移往来

此类行移往来在档案中保存有两例，一是工部都

水司主事与衍圣公之间。钦差提督泉源兼理南旺济宁

闸座工部主事薛因衍圣公府船户胡元化和郭遇不遵漕

规、抢闸挤塞，便将其枷责拘拿。因系圣府船户，便

发手本，以知会衍圣公 府。［３５］二 是 衍 圣 公 府 与 御 马 监

之间。万历三十七年 （１６０９）六月二 十 日，衍 圣 公 府

水手万仲仁等因犯不法事被押，衍圣公用手本回复御

马监张 太 监，请 张 太 监 将 案 犯 转 送 衍 圣 公 府，以 便

审究。［３６］

经查，工部都水司主事薛、御马监张太监官品虽

然不高，但 实 际 权 力 很 大。南 旺 济 宁 工 部 都 水 司 主

事，秩正六品，隶属于工部尚书，掌管山东南旺、济

宁司，兼督泉闸，驻济宁，负责管理所属运河河道及

运河工程建 设。其 实 权 之 大，在 《明 代 运 河 禁 约 碑》
中也可见一斑，原文 言： “凡 军 民 一 应 船 只 南 来 止 此

湾泊，违 者 拿 治。”［３７］御 马 监 太 监，秩 正 四 品，掌 御

马及诸进贡并典牧所关收马骡之事，统领禁军，管理

草场 和 皇 庄，被 视 为 内 廷 中 的 武 职 衙 门 和 “内 管

家”［３８］。而 衍 圣 公，经 过 历 代 的 封 爵，官 品 却 相 当

高。元 代，衍 圣 公 被 中 央 赐 三 品 印。洪 武 元 年

（１３６８），明太祖授予秩二品，赐以银印。永乐二十二

年 （１４２４），赐 其 正 一 品 服。［３９］ 景 帝 景 泰 三 年

（１４５２），改赐三台银印，带、服皆正一品，列文臣班

首。［４０］天 启 七 年 （１６２７）加 太 子 太 保，崇 祯 三 年

（１６３０）加太子太傅。［４１］

从上不难看出，工部都水司主事、御马监官品均

低于衍圣公。按一般规则，品级低的官署行移品级高

的官署，当用上行文；反之，则用下行文。而这里使

用的却是公文手本，这是因为衍圣公品级虽高，但没

有他们有实 权，选 择 使 用 手 本，旨 在 模 糊 品 级 关 系。
这一点何朝晖等学者已有发现，他们认为，有关以御

马监等为代表的内官和其他部门行移往来使用手本的

原因，在于洪武年间制定的 《行移体式》中并没有内

臣与诸司行移往来的规定，但随着内官权力扩大，势

必与诸司进行行移往来，而灵活的手本则是比较合理

的选择。［４２］

２．２　衍圣公府与地方的行移往来

２．２．１　涉及衍圣公 府 与 布 按 二 司、巡 按 监 察

御史之间［４３］

一是衍圣公府与布政司、按察司之间。如崇祯十

一年 （１６３８）二月二十九日，因曲阜世职知县一职久

缺，前任知县孔弘毅抗例逾任、贪赃枉法。为此衍圣

公发给布政使、按察使手本，请其尽快、慎夺遴选知

县人员。［４４］

不过，孔府档案涉及山东布政使司和衍圣公府的

行移往来的档案 现 存 有３件，除 上 举１件 外，另 外２
件用的却是平行文种中 的 咨 文。［４５］这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能

说明两者行移往来使用咨文是一种常态，但为何又会

有１件使用手 本，原 来 此 件 手 本 系 “一 稿 多 用”［４６］，

即衍圣公府写行军门 （即巡抚）用咨的同时，紧接着

后面再写行隶属于巡抚但本身也位高权重的秩从二品

布政使、秩正三 品 的 按 察 使 公 文 时，不 便 再 使 用 咨。
于是，手本这一没有明确上下级关系的文书体裁则为

比较合理的选择。
二是衍圣公府与巡按监察御史之间。如崇祯八年

（１６３５）四月十 九 日，衍 圣 公 因 兖 州 府 东 平 州 民 人 赵

生光等诬控衍圣公府假买祭田，便发手本给山东巡按

御史，以祈 查 明 实 情。［４７］巡 按 监 察 御 史，秩 正 七 品，

代天子巡狩，所按藩服大臣、府州县官诸考察，举劾

尤专，大事奏裁，小 事 立 断。［４８］而 其 官 品 远 低 于 衍 圣

公，衍圣公在这里之所以用手本而不用下行文，原因

仍在于巡按监察御史位卑权重，用手本能模糊处理这

种关系。

２．２．２　涉及 衍 圣 公 府 与 提 学 道、分 守 道、分

巡道之间

一是衍圣公府 与 提 学 道 之 间。现 存 有３件 档 案，

如崇祯十一年 （１６３８）三月，衍圣公府因曲阜知县一

职悬缺已久，发 给 提 学 道 手 本，请 其 慎 夺 遴 选 人 选，

以光圣里。［４９］衍 圣 公 府 行 文 提 学 道 用 手 本，是 因 为３
件都是在 “一稿多用”的情况下，即衍圣公同时发文

给山东巡抚、监察巡按御史和题学道。衍圣公给山东

巡抚用咨文，再给监察巡按御史、专管地方教育文化

的提学道时，则选择行文关系模糊的手本。
二是衍圣公府与分巡、分守道之间。如崇祯十五

年 （１６４２）闰十一月，衍圣公府发手 本 给 兖 西 道，请



·档案史论· ２０２０年第２期　

８４　　　

兖西道亲提，或改批邹县、曲阜，严审贼首魏同交纠

众劫抢衍圣公府官粮、杀公府佃户一案，并立限尽早

结案。［５０］

上述提学道由按察司副使、佥事兼任，而负责督

理所辖府、州、县的诉讼、刑法事宜的分巡道官员也

是由按察司副使或佥事兼任。所以这应当也是衍圣公

给分巡道官员用手本的原因。衍圣公给分巡道官员手

本，相应的，给同 一 层 次 的 由 布 政 司 佐 贰 官 员 参 政、

参议兼任，督理所辖区域内的人口、赋税等项钱粮事

宜的分守道也用手本。由衍圣公府与道的手本行移往

来亦可知，虽然道在制度上没得到认可，但道在行政

运作上发 挥 着 重 要 的 作 用，事 实 上 已 经 变 为 一 级 行

政区。［５１］

２．２．３　涉及衍圣公府与府或与府同级部门之间

府或相当 于 府 一 级 的 部 门，包 括 兖 州 府、河 防

府、泉闸工部 运 河 厅。现 存 此 类 档 案１６例，使 用 的

都是手本。如崇祯元年 （１６２８）四月 十 二 日，衍 圣 公

孔胤植因曲阜 知 县 一 职 悬 缺 日 久，发 给 兖 州 府 手 本，

希望其迅速考补曲阜知县一职。［５２］

之所以用手本，原因还在于手本没有明确的上下

级关系。衍圣公府为获得切身利益，一定程度上仍需

仰赖知府、同 知。毕 竟 正 四 品 的 知 府，掌 一 府 之 政，

宣风化，平狱讼，均 赋 役，以 教 养 百 姓。［５３］这 种 责 任

和权力包括行政、财政、司法教 育、治 安、水 利、交

通乃至军事等等，即本府的一切事务及所发生的一切

事件，知府都必须进行处置并承担责任。［５４］

２．２．４　涉及衍圣公府与曲阜县之间

此 一 级 用 手 本 的 共 有 ２ 例。一 是 天 启 三 年

（１６２３）六月十 三 日，衍 圣 公 愿 将 曲 阜 宅 园 地 基 等 项

捐分资助近族，便发给曲阜县手本，请其按照所开数

目，分门给散；［５５］二 是 崇 祯 十 一 年 （１６３８）三 月 十 五

日，衍圣公府为曲阜知县一职空缺已久，请尽早慎夺

遴选曲阜县令事发给曲阜县手本。［５６］

然 而 衍 圣 公 府 发 给 曲 阜 县 的 公 文，另 有２件 使

用 的 却 是 下 行 文 劄 付。［５７］现 存 孔 府 档 案 中，衍 圣 公

府 发 给 其 他 县 一 级 的 官 署，如 鱼 台 等 县 公 文，也 都

是 下 行 文 劄 付。［５８］照 理 说，衍 圣 公 府 用 劄 付 发 给 曲

阜 县，这 从 两 者 的 地 位 关 系 上 是 可 以 理 解 的。首

先，衍 圣 公 官 居 一 品，而 曲 阜 知 县 位 居 七 品，官 阶

悬 殊；其 次，在 明 代，曲 阜 知 县 均 由 衍 圣 公 保 举，

存 在 实 质 的 依 附 关 系。［５９］然 而 却 有２件 档 案 使 用 了

手 本，笔 者 试 从 当 时 在 任 的 曲 阜 知 县 和 衍 圣 公 分 析

如 下：
首先，天 启 三 年 （１６２３），时 任 曲 阜 知 县 孔 闻 简

和衍圣公孔胤植虽然官阶悬殊，但两者性格、为人处

世迥异，使用手本完全是特殊时期的特例。一方面时

任曲阜知县孔闻简为人英勇果敢，有主见。乾隆 《曲

阜县志》就载： “孔 闻 简，字 知 敬。天 启 元 年，授 曲

阜知县，刚明果断
獉獉獉獉

，有折狱 才
獉獉獉獉

。二年，流寇窃发，闻

简缉获贼谍，斩以狥，贼再攻城，皆设法御却之，擒

巨寇刘灿等十余人。寇遁叙功，加东昌府通判，后以

事去官，卒。”［６０］可 见 孔 闻 简 当 为 时 人 所 敬 重。另 一

方面，同一时期 衍 圣 公 孔 胤 植 谨 德 修 行、辑 睦 宗 族，
为人处世谨小慎微。天启元年 （１６２０）因堂伯父孔尚

贤过世无嗣，孔胤植便入继大宗并继任为衍圣公。因

为不是大宗嫡系，孔胤植请皇帝降一道令其回府统摄

族人的勅谕。天启二年 （１６２１）六月，熹 宗 便 允 其 所

请，降勅一道：

今特允尔所请，降 勅 一 道，令 尔 回 府 统 摄 宗 人，
督率训励，申饬教规，严明约束。如有轻犯国典、不

守家法、恃 强 凌 挟、朋 谋 为 非 者，轻 则 径 自 查 处 发

落，重则 据 实 指 名 参 奏，依 律 正 罪。尔 尤 宜 正 己 率

人，谨德修行，以身先之，庶不负朝廷优嘉盛典。［６１］

所以在承袭衍圣公之位后，孔胤植为人处事小心

谨慎，时时提高警惕性，恪尽职守。同时认真管理孔

林孔庙，虔敬地 主 持 祭 祀，管 束 族 人，辑 睦 宗 族。［６２］

说到底，衍圣公孔胤植于天启三年 （１６２３）发给曲阜

县模糊且没有明确上下级关系的公文手本，是其处世

作风使然。
其次，崇祯十一年 （１６３８）三月十五日，衍圣公

府发给曲阜县公文手 本 的 原 因，［６３］依 笔 者 揣 测，在 于

曲阜知县一职空缺 已 久，此 时 曲 阜 当 由 他 人 署 管，［６４］

因此行文曲阜县，选择用公文手本。

３　手本的其它用法

除了上文讨论的用作孔府与各官署之间的文书手

本外，笔者在孔府档案其他文书的正文中也看到 “手

本”字样。从这些档案的内容来看，可知手本在明代

中后期还有其他用法，兹举例说明如下：

３．１　清单

《衍圣公府为 清 查 鱼 台 县 谷 亭 镇 官 宅 房 租 事 致 家

人票》：

为清查房租事。照得谷亭镇官宅房租银两，……
向委小甲李增等看守官宅，催办房钱，……即查节年

所欠房 钱，果 在 住 房 人 等 名 下 拖 欠，或 系 李 增 等 收

过，擅自花费，务 要 面 对 明 白，一 一 照 欠 查 写 实 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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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具花名手本
獉獉獉獉

呈府，……
一票差家人张斐、胡宝

万历十九年六月十三日

定限本月二十日缴［６５］

此件档案文种为票。万历十九年 （１５９１）六月十

三日，衍圣 公 府 为 防 止 鱼 台 县 谷 亭 镇 再 拖 欠 官 宅 房

租，票差 家 人 张 斐、胡 宝 清 查 所 欠 房 钱 及 住 房 名 下

人。档案中的 “花名手本”则为所欠房钱及住房人名

单，即手本则是作为清单。［６６］

３．２　情况说明或凭证

《阳谷县左法 舜 为 左 皋 冒 继 乱 宗 诈 骗 妄 禀 恳 乞 辨

明事致衍圣公 孔 胤 植 诉 状》，此 件 档 案 文 种 为 诉 状。
其结尾处写 有 “证 人：刘 永 祚，有 手 本 即 是”［６７］，从

内容上看，崇祯四年 （１６３１）十一月 三 十 日，左 法 舜

因左皋冒认宗枝、诈骗未遂、妄捏虚词诬害，上诉衍

圣公称，有首贡刘永祚可证其家谱与志书相合，其奉

祀乃为通学公举申请准许。可知结尾处的手本当是用

作诉状人左法舜合法奉祀的情况说明或凭证。［６８］

既有研究将明初作为 “准公文”的手本的功能分

为 “公文草拟、公文副本、情况说明或凭据、财物清

单”。［６９］由上所举事 例 可 知，明 代 中 后 期，孔 府 家 人、
认住地基人、户人等所开手本亦可用作清单、情况说

明或凭证，这也反映了手本在地方基层的使用情况。

４　结语

时下对地方档案文献的整理方兴未艾，但仍存在

一些问题。就本文讨论的范围而言，欲对孔府档案进

行规范整理，展开古文书学研究，特别是厘清稿本的

分类标准、文书体裁的特点是必不可少的环节，不然

会出现上述误写题名等问题。
通过对明代孔府档案中的 “手本”研究，可见各

官署在行移往来中所表现出的上、下级关系，并不完

全都是严格按照各官署长官的品级地位来决定的，也

存 在 依 照 各 官 署 长 官 的 实 际 权 力 的 大 小 而 定 的 情 况，
体现了在法律条文规定下的文移体式具有一定的张力

和弹性。衍圣公府与中央、地方各级官署行移往来所

用的公文手本，行文关系都比较模糊，看不出明确的

上、下级关系。历史学家郑天挺等认为作为公文的手

本，在明代为上行 文，［７０］而 从 孔 府 档 案 来 看，是 不 全

面的。
档案中 有 关 手 本 的 运 用，鲜 明 地 体 现 了 衍 圣 公

“位高权轻”的 行 政 特 点。而 天 启 年 间 衍 圣 公 行 文 曲

阜知县用手本，也一定程度上说明衍圣公对 “孔府四

衙门”之 一 的 长 官———曲 阜 知 县 的 特 权 并 不 是 绝

对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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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９］档号３－５，崇祯元年六月二十日。

［１０］档号４１－１，万历三十七年六月二十日。

［１１］［２１］档号３－２，崇祯元年四月十二日。

［１２］档号３－４，崇祯元年六月。

［１３］档号４－８，崇祯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。

［１４］［３１］［５５］档号１０－１，天启三年六月十三日。

［１５］［２３］［２８］雷荣广，姚乐野．清代文书纲要［Ｍ］．成都：四川大学出版社，１９９０：４５－４６，４６，４６．
［１６］档号２４－７，崇祯十六年九月。

［１７］［２４］雷荣广．历史档案稿本及其价值判定之我见［Ｊ］．四川档案，１９９９（６）：２７－２８．
［１８］［３６］档号４１－１，万历三十七年六月二十日。

［１９］档号４－１，日期缺；档号３－４，崇祯元年六月。

［２０］档号４６－１１，崇祯十二年七月十九日。

［２２］档号３－３，日期缺。由前后文可推测出其文种为手本。

［２５］［３５］档号４３－１，日期缺。

［２６］［２９］潘连根．探讨文件定稿若干问题［Ｊ］．中国档案，２０００（７）：４４－４７．
［２７］档号４３－１，日期缺。

［３０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．中国明朝档案总汇 第３９册［Ｍ］．桂林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２００１：４２３－４２５．
［３２］孔子博物馆藏孔府档案汇 编 编 纂 委 员 会．孔 子 博 物 馆 藏 孔 府 档 案 汇 编·明 代 卷２［Ｍ］．北 京：国 家 图 书 馆 出 版 社，

２０１８：１６５．
［３３］［４６］张我德．清代的稿本文件［Ｊ］．档案学通讯，１９８９（６）：５２－５４．
［３４］详见：李萍、何朝晖《明代的手本》，何朝晖《等 级、制 衡 与 变 异：明 代 文 移 制 度 探 论》，李 翼 恒《明 代“手 本”研 究 之———

作为官文书的手本》，李翼恒《明代徽州文书中的“手本”———以万历七年胡爕告金新盗砍坟木诉讼书抄白为中心》。

［３７］明代运河禁约碑，隆庆三年三年十月吉日立，现位于梁山县韩岗镇袁口村老运河闸南约１００米处。

［３８］方志远．明代的御马监［Ｊ］．中国史研究，１９９７（２）：１４０－１４８．
［３９］［４８］［５３］张廷玉．明史［Ｍ］．北京：中华书局，２０００：１１９５，１１８０，１２３３．
［４０］俞正燮．癸巳存稿［Ｍ］．沈阳：辽宁教育出版社，２００３：２５７．
［４１］孔继汾．阙里文献考［Ｍ］／／吴佩林．明清祀孔文献辑刊 第３３册．扬州：广陵书社，２０１８：１８１－１８２．
［４３］根据残件档号４－７（崇祯十一年三月）及前后件，可推测衍圣公府行文山东巡抚用手本。但笔者未将山东巡抚归入其

中展开具体论述，原因在于：首先，此件是残件，是一 稿 多 用，受 文 者 官 品 不 同。一 般 逻 辑，行 文 具 有 隶 属 关 系 的 官 署，不 应 使

用同一文种；其次，前后卷即４－７与４－８内容相同，但结尾给受文者的文种却不同，４－８给山东巡抚乃用“咨”；再者，现存整个明

代孔府档案，关于衍圣公府与山东巡抚的行移往来，共９例，其中８例都是“咨文”，只有残件４－７可推测为“手本”。

［４４］档号４－８，崇祯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。这样的档案还见于档号４－７，崇祯十一年三月；档号２４－７，崇祯十六年九月。

［４５］档号２－２，嘉靖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三日；档号５７－１，崇祯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。

［４７］档号４６－３，崇祯八年四月十九日。这样的档案还 见 于 档 号２４－７，崇 祯 十 六 年 九 月；档 号３２－１１，崇 祯 十 六 年 八 月 二 十

九日；档号３５－２，崇祯十年五月二十八日；档号４６－２，崇祯八年四月二十日。

［４９］档号４－７，崇祯十一年三月。这样的档案还见于档号４－８，崇祯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；档号２４－７，崇祯十六年九月。

［５０］档号３２－１３，崇祯十五年闰十一月。这样的档案还 见 于 档 号４２－２，崇 祯 十 一 年 三 月 初 一 日；档 号４２－３，崇 祯 十 一 年 三

月初一日；档号４６－８，崇祯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；档号４６－１０，崇祯十二年七月二十二日；档号４６－１１，崇祯十二年七月十九日。

［５１］柏桦．明代州县政治体制研究［Ｍ］．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２００３：５３．
［５２］档号３－２，崇祯元年四月十二日。这样的档案还见于档号３－３，日期缺；档号３－４，崇祯元年六月；档号３－５，崇祯元年六

月二十日；档号４－１，崇祯九年；档号４－９，崇祯十一年三月十五日；档号２４－５，崇祯十五年五月初二日；档号２４－６，崇祯十五年五

月初一日；档号３２－１３，崇祯十五年十一月；档号３３－２，天启七年九 月 二 十 日；档 号３３－３，天 启 七 年 九 月 十 九 日；档 号４０－２，崇 祯

十一年三月十六日；档号４０－３，崇祯十一年 三 月 十 五 日；档 号４６－５，崇 祯 十 二 年 五 月 初 十 日；档 号４６－６，崇 祯 十 二 年 五 月 初 八

日；档号４６－７，日期缺。

［５４］方志远．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［Ｍ］．北京：科学出版社，２００８：３３４．
［５６］档号４－９，崇祯十一年三月十五日。

［５７］档号２－１５，嘉靖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三日；档号２６－３，崇祯四年七月十一日。

［５８］档号２３－４，崇祯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；档号２３－５，崇祯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；档号３６－１６，崇祯十四年十一月；档号３６－
１７，崇祯十四年十一月；档号６２－２，崇祯十三年六月二十八日；档号６２－３，崇祯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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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５９］吴佩林未刊稿《明清山东曲阜世职知县之选授与废除考》。

［６０］潘相．乾隆曲阜县志［Ｍ］．南京：凤凰出版社，２００４：５２３．
［６１］陈镐．阙里志［Ｍ］．济南：山东友谊出版社，１９８９：７４９－７５０．
［６２］李景明，宫云维．历代孔子嫡裔衍圣公传［Ｍ］．济南：齐鲁书社，１９９３：７６－７７．
［６３］档号４－９，崇祯十一年三月十五日。

［６４］档号３－７载：“今曲阜正官久缺，其一应城池、仓库，虽有署篆，不能时时驻 守。幸 得 赵 典 史 昼 夜 拮 据，加 意 防 护。”（档

号３－７，崇祯十一年七月初九日）档号４－４载：“去年委泗水符知县带署，数月丁艰。今年委兖州府程同知署管。”（档号４－４，崇祯

九年七月十四日）

［６５］档号５０－１，万历十九年六月十三日。

［６６］类似的档案还有档号６０－９９，其中“清开手本”，即为清开各杂粮、子花斤数和所卖银两数目，手本则是作为清单。（档

号６０－９９，万历十九年闰三月）

［６７］档号５－２，崇祯四年十一月三十日。

［６８］类似这样的档案还有档号２５－５，文种为启，其中“小 的 陈 大 受 手 本”，即 指 孔 府 家 人 陈 大 受 对 庙 户 陈 大 任 的 劣 迹 情 况

加以说明。（档号２５－５，崇祯三年八月初九日）；档号２７－６、２７－７，虽为讦（揭）帖，其中“张大河手本”，即是用作尼山户人张大 河

对张应龙、曹尚义、尚有智过恶的情况说明。（档 号２７－６，崇 祯 四 年 四 月 二 十 二 日；档 号２７－７，崇 祯 四 年 四 月 二 十 二 日）；档 号

３６－９，文种为启，其中“谷亭张时新手本”，即为认住地基人张时新控诉豪邻宋奇等强夺其产业财物的情况说明。（档号３６－９，崇

祯三年四月初五日）

［６９］李萍，何朝晖．明代的手本［Ｊ］．历史档案，２０１３（４）：１２９－１３２．
［７０］郑天挺，吴泽，杨志玖．中国历史大辞典·上卷［Ｍ］．上海：上海辞书出版社，２０００：４９４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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